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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、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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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发行人概况 

（一）发行人法定名称：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公司法定代表人：方亚弟 

（三）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61,270 万元 

（四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李国钧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2111 号 

联系电话：021-57744608 

传真：021-57744699 

邮政编码：201613 

二、本公司上半年财务会计状况 

请见本中期报告的附件。 

三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2012 年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已在 2015

年 8 月 17 日第三次付息及首次还本。 

四、未来尚不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风险 

截止到目前，公司运行平稳，前景稳定。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是

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基础，同时募集资金所建设的项目运营正常，没

有迹象表明公司未来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风险。 

五、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

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6月 19日出具

的《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跟踪评级报告》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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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委函字[2015]跟踪 0215 号），维持发行人 AA+主体信用等级和 AA+

债项信用等级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六、重大诉讼情况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

政程序。 

七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发行在外的企业债券总额为人

民币 12 亿元，即 2012 年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，在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新债券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同时提供以下备查文件： 2015 年中期财务报告。 

 

 

 

 










